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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财务报告可及时向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企业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方面的会计信息，同时也为预测企

业的年度收益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从而有利于会计信息使用

者做出决策。在中期财务报告中，企业所得税是会计信息使用

者关注的问题之一。

一、国际及美国会计准则对中期财务报告中所得税处理

的规定

国际会计准则对中期财务报告中所得税的处理规定如

下：应在每个中期确认所得税费用，确认时应依据对整个财务

年度预期的加权平均年所得税税率的最好估计，以适用于预

计年度总收益的所得税税率（即估计的平均年实际税率）乘以

中期税前收益，来计算中期所得税费用。估计的平均年实际税

率将反映预期适用于全年收益的累进所得税税率结构的组

合，包括已颁布或实质上已颁布的、计划在财务年度以后期间

实施的所得税税率的变动。如果年度所得税税率的估计发生

变化，某一中期的所得税费用的应计金额可能需要在该财务

年度内的以后中期予以调整。

美国会计准则对中期财务报告中所得税的处理规定如

下：在每一中期报告期末，企业应当以预期的年度收入为依

据，以准确的估计数额确定企业适用的所得税负担比率。这样

确定的税负率，可用来提供年度开始直至报告期末的所得税

情况，这样选定的税负率将会影响预期的税收贷项、折耗百分

比和其他有关税收计划的方法选择。然而，这一有效税负率并

不涉及与税收相关的重大特殊事项或者是非经常性项目，这

样的项目需要在中期财务报告或年度财务报告中专门报出，

或只报告其对税收影响的净额。

二、我国应对中期财务报告中所得税的处理进行规范

现行企业会计准则对中期财务报告中所得税的处理没有

作出明确规定，笔者认为可借鉴国际会计准则作如下规定：在

每一个中期报告期末，根据公司的预计利润、税法规定的利

率、预计年度应纳税所得额计算预计年度总收益的所得税税

率，通过预计年度总收益的所得税税率乘以中期税前收益，来

计算中期所得税费用。如果年度总收益的所得税税率的估计

发生变化，某一中期的所得税费用的应计金额需要在该财务

年度内的以后中期予以调整。下面通过实例进行解释说明。

例：甲公司为上市公司，按季度向外提供中期财务报告，

2008年第一季度的利润额为50万元，预计全年利润额为220万

元。假设该公司由于工资、业务招待费、捐赠等方面的影响，估

计的年度利润额与应纳税所得额之间存在永久性差异6万元，

全年的国债利息收入为10万元。该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

25%。甲公司据此资料计算第一季度应预交的所得税额：预计

年度应纳税所得额=220+6-10=216（万元），预计年度应纳所

得税额=216伊25%=54（万元），预计年度总收益的所得税税

率=54衣220伊100%=24.55%，第一季度应预交的所得税额=50伊

24.55%=12.28（万元）。

应做如下会计分录：借：所得税费用12.28万元；贷：应交

税费———应交所得税12.28万元。

进一步假设，该公司2008年第二季度的利润额为70万元，

预计的全年利润额为240万元，估计存在永久性差异7万元，预

计的国债利息收入不变。甲公司据此资料计算第二季度应预

交的所得税额：预计年度应纳税所得额=240+7-10=237（万

元），预计年度应纳所得税额=237伊25%=59.25（万元），预计年

度总收益的所得税税率=59.25衣240伊100%=24.69%，第二季度

预计累计应纳所得税额=（50+70）伊24.69%=29.63（万元），第

二季度应预交的所得税额=29.63-12.28=17.35（万元）。

应做如下会计分录：借：所得税费用17.35万元；贷：应交

税费———应交所得税17.35万元。

进一步假设，该公司2008年第三季度的利润额为65万元，

预计的全年利润额为230万元，估计存在永久性差异6.5万元，

预计的国债利息收入不变。 甲公司据此资料计算第三季度

应预交的所得税额：预计年度应纳税所得额=230+6.5-10=

226.5（万元），预计年度应纳所得税额=226.5伊25%=56.63（万

元），预计年度总收益的所得税税率=56.63衣230伊100%=

24.62%，第三季度预计累计应纳所得税额=（50+70+65）伊

24.62%=45.55（万元），第三季度应预交的所得税额=45.55-

29.63=15.92（万元）。

应做如下会计分录：借：所得税费用15.92万元；贷：应交

税费———应交所得税15.92万元。

进一步假设，在2008年年末，该公司全年利润额为235万

元，存在永久性差异6.8万元，国债利息收入为10万元。甲公司

据此资料计算第四季度应交的所得税额：年度应纳税所得

额=235+6.8-10=231.8（万元），年度应纳所得税额=231.8伊

25%=57.95（万元），甲公司第四季度应交的所得税额=57.95-

45.55=12.4（万元）。

应做如下会计分录：借：所得税费用12.4万元；贷：应交税

费———应交所得税12.4万元。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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